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2025年“徽动消费·乐享青阳”消费券发放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秘〔2025〕1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青各单位，县建投集团、乡投集团：
《青阳县2025年“徽动消费·乐享青阳”消费券发放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29日    
青阳县2025年“徽动消费·乐享青阳”

消费券发放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根据《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年商贸领域消费券发放等有关工作的通知》（皖商办运函〔2025〕57号）和《池州市商务局、池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5年商贸领域消费券发放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池商函〔2025〕9号）文件要求，组织实施 2025年度县级民生实事“实施消费补助行动”项目，开展 2025年“徽动消费·乐享青阳”消费券发放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主题
聚焦汽车以及大众消费，开展以“徽动消费·乐享青阳”为主题的消费券发放活动，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
二、活动时间
2025年5月至2025年12月，原则上分五一、中秋国庆 2个批次进行发放，具体消费券发放和使用时间以活动公告细则为准。
三、消费券额度、种类及数量
全县计划发放消费券 300万元，原则上按照 150万元、150万元额度分两批次发放；在实施期间，可根据消费券核销情况动态对发券种类和数量进行统一调配。
消费券种类分汽车补贴券、普惠型消费券两种。
消费券每批次发放金额 150万元，其中普惠型消费券 100万元（20元券 5000 张、40元券 5000 张、60元券 5000 张、100元券 4000张);汽车补贴券 50万元（分为：1000元燃油车补贴券、15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券、2000元燃油车补贴券、25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券、3000元燃油车补贴券、35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券、4000元燃油车补贴券、45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券，数量不限，额度用完即止)。
四、发放对象
青阳县域内全体消费者
五、发放形式
汽车补贴券采取到店实际购买核销模式发放，普惠型消费券采取“线上发券、线下消费”模式发放。
六、消费券使用规则
（一）普惠型消费券
普惠型消费券分为 20元、40元、60元、100元四种面额，单笔消费 100元以上(含 100元)，一次性可使用 2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200元以上(含 200元)，一次性可使用 4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300元以上(含 300元)，一次性可使用 6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500元以上(含 500元)，一次性可使用 100元消费券。
（二）汽车补贴券
按照新购车类型及车价（以机动车销售发票价格为准）分档予以补贴。
1.燃油车：车价 3万元（含 3万元）—5万元，补贴 1000元/辆；5万元（含 5万元）—10万元，补贴 2000元/辆；10万元
（含 10万元）—20万元，补贴 3000元/辆；20万元以上（含 20万元），补贴 4000元/辆。
2.新能源车：车价 3万元（含 3万元）—5万元，补贴 1500元/辆；5万元（含 5万元）—10万元，补贴 2500元/辆；10万元（含 10万元）—20万元，补贴 3500元/辆；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补贴 4500元/辆。
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乘用车，除享受商家自主折扣让利以外,汽车补贴券可与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使用。每位补贴对象限享受1次，先购先报先补，额度用完为止。
七、发放平台遴选
县商务局牵头，通过公开召集、志愿报名的方式，按配比资金高、发券和核销便捷，择优选择发放平台，签订消费券发放合作协议，作为消费券发放承办单位。
八、参与商户征集：
1.参与商户条件：本次消费券发放拟征集参与商户不超过100户，凡在青阳县范围内依法经营，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诚信经营、无不良信用记录，符合发放平台上架审核要求，并服从消费券发放管理和相关要求的商户。
2.征集方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各乡镇（开发区）负责本辖区符合条件的商户初审推荐，商户按照自愿的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辖区所在地政府进行报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商户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门店信息、联系方式、签订承诺书等自主申报。
3.审核与公布：县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和发放平台对乡镇开发区初审推荐的商户进行复审，审核通过的商家名单将通过政府官网、发放平台等渠道公布。
九、申报核销流程
（一）普惠型消费券：消费者必须到平台审核通过的商户经营场所进行消费，并达到满减条件可以使用一张普惠型消费券，不可提现,不可转赠、转让他人，可与商家优惠叠加使用。
（二）汽车消费券：消费者核销汽车消费券时需向所在购车企业提供车辆购置协议、销售发票、完税证明（新能源车提供免税证明）以及身份证等有效核销证明。
（三）资金核销：消费券发放活动结束后，经第三方审计，由县财政局、县商务局根据审计结果，完成消费券的资金拨付。
十、任务分工
1.县委宣传部（网信办）、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宣传，做好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工作。

2.县商务局:负责制定消费券发放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消费券发放情况检查和效果评估，协助申报省级奖补资金，负责办理消费券发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3.县财政局：负责消费券发放专项资金拨付，协助开展消费券发放情况检查和效果评估，配合申报省级奖补资金。
4.县发改委：负责本次活动居民生活消费品零售价格进行监测，对参与商户的信用行为进行监管。
5.县审计局:负责组织第三方审计机构做好消费券发放、核销专项审计工作。
6.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发放平台和参与商户开展监督检查，查处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虚构原价、通过刷单虚假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消费券使用秩序。
7.县统计局：负责提供限上零售、住宿、餐饮单位名单，对消费券发放期间限上参与单位销售额（营业额）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8.发放平台：要求全过程接受监督与指导，确保落实消费券发放工作要求；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做好活动信息推广；做好参与商户的服务工作，及时对消费券核销情况以及相应拉动消费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为政府评估活动效果提供依据。
十一、工作要求
（一）积极开展动员。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积极动员辖区登记注册并符合相关要求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含个体户）参与消费券活动，并指导参加活动企业签订承诺书，要处理好活动期间有关属地企业核销消费券的问题。
（二）做好舆情引导。县委宣传部要开展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大力宣传消费券投放信息，加强消费券发放活动的宣传报道，营造促消费氛围，不断扩大居民参与消费券申领和使用的覆盖面；同时做好消费券发放活动期间的网络舆情监测，指导开展舆情引导工作。
（三）强化工作保障。县商务局要做好消费券发放组织协调等有关工作，县财政局要统筹做好消费券专项资金保障。


